附件2
以下三个案例，选择其中之一拍摄一部3分钟以内的普法短视频，横竖屏不限、方法不限、清晰度不限、风格不限，保证安全拍摄。
案例一：《以案说法》】躺赚的“美差”让小伙被判刑

2023年，林某某一起工作过的同事小胖问他要不要做兼职，“就是只要把银行卡号告诉他，到时候会有钱转到我卡里，再配合他的朋友去免税店买东西，完成就给我500元好处费。”看到有这种躺着赚钱的“美差”，林某某想都没想就答应了。当天下午3点，小胖介绍的两个朋友开着车来接林某某。但途中对方改变口径，说只要把前取出来给他们就行了，不用去买免税商品。他在车上把银行卡和身份证照片给了其中一名男子，并被告知一会儿有两笔共49990元转到他卡里，对方把他带到银行门口，林某某便按照对方要求在ATM上取了2万元。接着又去柜台取了3万元，后面他就把这5万元现金交给那名男子，对方给了他500元现金的好处费。

【案件处理】

经查，上游诈骗案件被害人被网络诈骗，并将被骗资金共49990元转入林某某的涉案银行账户。2024年，经检察机关指控，人民法院以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林某某有期徒刑九个月，缓刑一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。

【案件评析】

被告人林某某事后供述，当他知道只要去取钱而不用买免税商品的时候，他就察觉到事情不对劲，但是眼看到手的好处费，他也顾不得这么多。检察官表示，林某某明知是犯罪所得而帮助转移，其行为触犯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，涉嫌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罪，犯罪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实充分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款规定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检察官提醒，在日常生活中，务必加强个人信息安全意识、法律意识，没有“不劳而获”“低风险高利润”的好事，否则行差踏错，悔之晚矣。

案例二：【《以案说法》】 赶在警察到场前喝两口，就想改变酒驾事实？
2024年9月2日凌晨，宋某驾车行驶至某狭窄路段时，马某驾车从对向驶来。因两辆车无法同时通过，挪车时，二人发生口角。下车争执时，宋某闻到马某身上酒气浓重，遂认为对方酒驾，声称要报警。马某闻言十分生气，称宋某只是因为不愿挪车就要报警，故意刁难。宋某报警后在前方不远处路口停车，等待民警。民警到达现场后发现，马某正手持一瓶白酒，和身边一名男子言谈说笑。见民警前来，他丝毫不慌，向宋某与民警说道：“谁说我酒驾了？我明明才喝上两口。”宋某生气争辩，马某则称：“我就是因为你说我酒驾，这才气不过，干脆喝两口，怎么着？”民警将马某带走进行血样检查，发现其血液中酒精含量为166毫克/100毫升，远远高于马某自己所称的“只喝了两口白酒”所能达到的浓度。随后，警方根据现场视频等资料，发现马某在宋某走开后不久拨打了一个电话，随后一名男子便来到现场，将一瓶白酒交给马某，马某直接打开喝了两口。

带酒前来的男子是重要人证。该案被移送至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后，承办检察官对该男子进行了询问。原来，该男子是马某的朋友，当晚接到马某的电话要求他立刻带白酒来。他不明所以，马某则称“我跟人吵架了，想喝两口酒”。该男子相信了马某的话，直到民警前来他才感觉到情况不对。
【案件处理】

马某在接受讯问时，他对自己只喝了两口酒但血液中酒精含量如此之高无法作出解释，最终自愿认罪认罚。2024年11月1日，检察院以涉嫌危险驾驶罪对马某提起公诉。人民法院经开庭审理后，以危险驾驶罪判处马某拘役二个月，缓刑三个月，目前判决已生效。

【案件评析】

当下酒驾和醉驾现象屡禁不绝，许多人在饮酒之后仍选择驾车上路，这不仅危害自己的生命安全，同时也给其他行人、车辆和道路上的人带来极大的风险。虽然在本案中，并未出现交通事故致人伤亡的严重情况，但是马某酒后驾车的行为仍然存在很大社会危险，是刑法所禁止的行为，最终马某也受到的法律制裁。检察官在此提醒广大听众，在饮酒后，司机的反应能力和判断力都会大大降低，容易犯错和出现意外。而一旦发生交通事故，所造成的后果可能会相当严重，甚至牵涉到无法挽回的生命损失。因此，在生活中，尤其是当下临近过年时期，走亲会友之际我们一定要增强交通安全意识，不要开车饮酒，更不能醉酒驾车。
案例三：【《以案说法》】 完美恋人主动上门实现财富自由？警惕“杀猪盘”骗局！

被告人黄某、李某辉在柬埔寨王国西哈努克港市“财神国际”园区等处组建诈骗集团，组织、指挥多人对我国境内居民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活动，周某刚担任总监。黄某、李某辉通过境外聊天软件幕后掌控诈骗集团，周某刚现场管理具体诈骗事务。该集团通过特定方式筛选出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女性，通过被害人手机号码批量添加网络社交平台好友，冒充“高富帅”依照预定话术与被害人网络聊天，骗取信任后推荐被害人下载由该集团控制的“金天利”等虚假投资或赌博网络平台，先通过后台操作让被害人小额获利提现，再不断引诱被害人充值，待被害人投入大额资金后，即关闭提现通道，拉黑被害人。该集团自2020年9月至2021年底骗取100余名被害人共计人民币1亿余元。
【案件处理】

法院认为，被告人黄某、李谋辉、周某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，伙同他人虚构事实、隐瞒真相，在境外通过电信网络骗取境内人员钱款，数额特别巨大，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。黄某、李谋辉组建诈骗集团并决定运营模式、掌握资金账户，周某刚系现场最高层级人员，负责管理实施诈骗活动，三人在诈骗集团中起组织、策划、指挥作用，均系首要分子。三人在境外指挥、控制犯罪集团，利用电信网络骗取我国境内居民钱财，给众多被害人造成重大经济损失。综上，对被告人黄某、李谋辉、周某刚均以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，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。
【案件评析】

本案系境外诈骗犯罪集团链条化、流水线化、分工细致实施、常见高发的交友婚恋网络诈骗（俗称“杀猪盘”）。不法分子针对特定类型人员量身定制骗局、实施精准“围猎”，先在社交平台上伪装成“完美情人”，以甜言蜜语等拉近关系，待被害人投入感情放松警惕后，谎称有稳赚不赔的投资机会骗钱，造成被害人感情和金钱双重受损。本案警示社会公众，不要被虚拟世界的虚情假意蒙蔽双眼，防范甜言蜜语背后的无情陷阱。



